海上事故調查及其對改善海上安全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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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香港海上事故調查的實踐

事故預防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從事故調查中所取得的教訓。爲了使防止事故的措施行之有效，除了尋找事故的直接原因外，還必須進行更爲深入的調查。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海上事故調查組作爲香港負責調查海上事故的當局，其任務是確保調查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

海上事故調查組通過海事處的航運政策科(MPD)對在香港註冊的船舶或任何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水域的船舶進行事故調查。因此往往在標準和操作實踐中均有很多交叉之處，這些在總體上均有助於改進海上的安全。

開展調查的目的有兩個：一是確定事故的起因，二是吸取從調查取得的教訓，以防止今後類似的事故。如果真的有了教訓，這些教訓通常通過海事處佈告或香港商船資訊通知航運界，以加強海事安全。

海上事故調查組是航運政策科屬下的一個獨立組別。它並不是海事處所屬的各操作部門的一個組成部分。儘管海上事故調查組與海事處有著種種聯繫，但它與政策科的關係是相對獨立，即它能完全自由地下結論，並提出建議。

海上事故調查組的工作是通過一名高級調查員和兩名調查員展開的。組別由一名主管調查員進行管理，他同時也負責在組內制訂有關政策。所有的調查員在航海和輪機工程領域均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和經驗。另有一名事務性的助手處理文檔和資料分析，他在各種調查階段還爲調查人員提供各種支援。

海上事故調查組調查員的權力以及報告的框架在香港法律的第313章《海運及港口管制條例》，第281章《商船條例》和第84章《領港條例》中都作出了規定。這些條例是海上事故調查組工作的基礎。法律適用於在香港註冊的商船、本地船隻(包括遊艇)以及停留在香港的外國船隻。上述條例對調查工作的指令、通知和實施也作出了規定。當案子衆多、情況複雜而有必要，條例還賦予調查人員很大的權力和自行處理權[5]。

10 調查的類型


根據事故的嚴重程度，海上事故共分爲4種類型 ─ 非常嚴重事故涉及到全船沉沒、人員死亡或嚴重污染：嚴重事故和次嚴重事故爲嚴重性較次的事故。這三種事故均需要進行不同深度的調查，在調查完成後調查人員需提供詳細的報告。船隻間輕微的碰撞被視爲評定類。這類事故將由海上事故調查組的調查人員根據海事巡邏組前線人員所取得的第一手資料進行評定，通常不需要開展全面調查。

在非常嚴重的事故中，海事處長會下令對事故周圍的情況進行初步的查詢。他將任命一名或數名有關專業的調查人員進行調查。在調查完成後，有關官員會準備好一份詳細的調查報告，並呈交給海事處長。然後海事處長向經濟發展及勞工事務局建議是否應委託海事法庭對海上事故作公開聆訊[6]。

在海上事故調查組的辦公室，一旦繼續進行的決定下達後，調查人員就開始收集各種證據。如果事故涉及到船，他就要求查閱航海日誌、海圖和其他與事故有關的文件。調查人員會與能弄清事實真相的人員進行談話。他們還會拍照和檢查各種航行設備的記錄。調查人員通常會從盡可能多的來源中尋找證據。有必要的話，他會從組別以外邀請技術專家以提供協助。

在通常情況下，調查工作以及調查報告可在6個月內完成。雖然看起來時間很長，但考慮到在這過程中需找大量的人員會面、從各個角度核實證據、檢查受到懷疑的設備、向技術專家諮詢、如有人員死亡還需等待屍體解剖報告等，這段時間還是需要的。一件事故根本的原因經常與那些非事故調查人員的人們所認定答案有很大的不同。調查報告(包括吸取的教訓)的總結在內部通過後將在海事處的網頁上公佈。一旦有關事故的法律程序完成後，報告的全文即向外發佈。1999年到2003年調查報告的總結可在海事處的下列網頁上找到：

http://www.mardep.gov.hk/en/publication/ereport.htm
11  統計


2003年共有18篇調查報告在調查工作全面完成後由海上事故調查組彙編成冊。在同一年中共發生395次海上事故(見圖3和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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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3年統計資料 ─ 香港水域內和香港水域外事故

事故類型

香港水域內

香港水域外
案件數

人員死亡

人員受傷

人員失蹤

案件數

人員死亡

人員受傷

人員失蹤

碰撞
219

-

32

-

18

2

-

-

接觸
44

-

24

-

5

-

-

-

觸礁/擱淺
25

-

2

-

11

-

-

-

沉沒/下沉
15

-

-

-

3

-

-

-

起火/爆炸
20

2

2

-

2

-

-

2

傾覆/傾斜
11

1

5

1

-

-

-

-

其他
24

2

-

-

4

-

2

-

總計
358
5
65
1
43
2
2
2


12  案件經驗

A. 事件——2003年2月21日約20時40分，一艘香港註冊的船舶與柬埔寨註冊的船舶在日本的內海相撞。香港船舶的左舷殼板嚴重受損，而柬埔寨船舶則撞破的艏柱。香港船舶由於海水進入了貨艙而向右舷傾斜。船長下達了在緊急情況下使用了救生艇的命令。就在放下左舷救生艇時，前後吊鈎突然從其緊固位置鬆開，救生艇即從15米的高處落入海中。不久在救生艇內發現兩名船員死亡。

B. 結果——經初步分析，救生艇事件的是由於救生艇內人員出於疏忽鬆開了負載釋放機件而致，顯然船員對救生艇的下水設備缺乏瞭解和鑒別能力。對安全操作也缺乏充分的適應性訓練。其他因素還反映滿載救生艇的負載釋放機件缺少詳細的操作說明和引人注目的警告通知，有了這兩者以後，船員即可瞭解操作過程以及它們的危險所在。

C. 所吸取的教訓——船長早就應該使用航海圖準備航行。船舶位置的監控不應該僅依靠雷達定位。在情況許可下，定位應多面進行，應通過一種以上的方法進行定位。

應向船員提供救生艇負載釋放機件充分的適當性訓練和詳細的操作程式。必要時還需評定和改進負載釋放機件的緊固位置。

在調查完成後，救生艇事故被歸結爲由於安全性未作充分的適當性訓練。導致對救生艇的下水設備缺少瞭解而造成的。在調查後，調查報告建議應提供救生艇的訓練以及培訓、發證和值班（STCW）公約標準，並應對救生艇負載下水機件作詳細介紹。

2004年1月26日至30日在倫敦召開了分委員會會議。香港作爲國際海事組織的准會員提出建議。要求在35屆分委員會中對國際海事組織委員會的培訓和值班標準進行修改，這一建議得到了大部分成員國的認同而通過。

13  操作的困難

由於存在著以下衆多的理由，因此對海上事故的調查往往是未能盡如人意的：

a. 人的本性就是那樣，人們有一種內在的保護機制。在談話中由目擊者所公開的資訊在不知不覺中會受到這種本性的影響。

b. 事故的最初原因往往會由於必要證據損毀難見真相。這可能因爲在受損範圍內，或在其後的操作中重要的證據消失，或甚至是故意所爲。

c. 由於商業上的原因，有時船東披露的資訊比他們所掌握的全部資訊要少，或隱藏船級證書和類似證明。

d. 證據的分析經常是在辦公室內進行的，辦公室遠離事故現場。遠離當地直接有關的人員和現實情況。有時候調查人員在未能熟悉當地情況下就確立了自己的觀點，潛在的原因往往會被表面的結論所掩蓋。

e. 在調查報告中通常都有調查人員的觀點，這些觀點能産生多大的影響取決於表達者的技巧和書寫英語的能力。

在相對的嚴重事故進行調查的開始階段，調查人員會面臨許多工作，如與目擊者的談話、深入現場以及收集證據等。在證據消失或毀滅前，這些任務應儘早執行。調查過程中，小組成員應在證據的分析、思想的交流和觀點的建立中相互支援。作者認爲，只有在資源上進行充分的相互支援，海上事故調查工作才能得到更好的協調，並取得更有效的結果。

14  結論

事故預防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從事故調查中所取得的教訓。爲了使防止事故的措施行之有效，除了尋找事故的直接原因外，還必須進行更爲深入的調查。現許多船旗國已建立起完全獨立的事故調查組織，對證據進行深入的分析，並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議。

　　雖然調查的結果可用於多種目的，但最重要的莫過於從事件中吸取教訓，利用這些教訓重新評定有關的風險、改進訓練，並在必要時修訂規章制度以防止類似事故再度發生。


李耀光博士 (Dr. LI Yiu-kwong, Stephen)

Surveyor of Ships, Master Mariner, BSc(Hon), MBA, PhD.

香港特別行政區海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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